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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库曼斯坦注册外资企业和分公司（代表处）程序示意图 

 

注册外资企业所需文件： 

1．申请书（按照政府批准的格式）； 

2．设立文件； 

3．支付国家注册费的凭证； 

4．非货币形式出资的评估文件； 

5．外资企业注册前支付注册资本部分的证

明； 

6．外资企业设立合同。 

注册分公司（代表处）所需文件： 

1．发起人设立分公司（代表处）的决议；  

2．分公司（代表处）的经营范围信息； 

3．外国公司的章程复印件； 

4．首席代表任命书； 

5．外国公司的注册登记证。 

 

 

外国文件需要译成国语并经公证和认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上述文件提交土库曼斯坦有关授权当地注册部门。国家登记局依

照当地注册部门的决议注册企业，并将企业信息登入国家法人登

记薄，提交国家税务监督总局、国民统计和信息研究所、国家海

关机构、中央银行； 

 

 

 

领取注册登记证；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外资企业应支付不低于 50%的注册资本； 

支付国家注册登记费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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